上海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信息报送暂行办法

第一条（目的）为促进本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的信息公开和资源共享，根据《上海市促进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规定》（ 以下简称《共享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定义）《共享规定》第二条所称的一定价值限额以上的大型科学仪器设施，是指列入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等法人单位固定资产台帐，且原值为人民币 30 万元及以上的单台（套）科学仪器和实验设施。

第三条 （报送主体）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的所在单位（以下统称管理单位）负责信息报送。管理单位应指定责任部门或责任人负责本单位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的信息报送工作。

第四条（报送范围）管理单位的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属于下列范围的，应当报送信息：

（一）以本市或者区、县财政（包括基本建设经费、科研项目经费和部门预算经费）全额或者部分资金购置、建设的；

（二）接受联合国、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无偿援助的。

本条第一款所述的由本市或者区、县财政部分资金购置、建设的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包括下列情况：

（一）国 务院有关部门所属在沪单位与本市共建仪器中心或共同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建 立科研基地，获 得本市财政经费支持购置、建设的；

（二）国家重大重点科技计划资助的研究开发项目，获得本市地方匹配资金支持购置、建设的；

（三）国家 211 工程、985 工程等重大建设项目获得本市财政经费支持购置、建设的；

（四）其他获得本市财政专项资金资助购置、建设的。

第五条（报送程序）管理单位应在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门户网站上（ www.sgst.cn），通过大型科学仪器设施信息报送系统填报《 上海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基本信息表》，经本市主管部门网上备案后提交。主管部门为区县行政管理部门的，由区县科委备案；无主管部门的，由市科委备案。

第六条 （报送时间）新购、新建的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在完成安装、调试验收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报送其基本信息；已有的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管理单位应在 2008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报送。因特殊情况确有困难的，管理单位经主管部门核准、并将主管部门的书面核准材料报市科委备案后，可适当延迟。

第七条 （信息更新）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的基本信息发生变化的，管 理单位应在发生变化后及时在网上更新基本信息。第八条（信息发布与交流）本市通过研发公共服务平台，汇总、分类本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基本信息，并向社会发布。市科委每年就本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信息报送的基本情况与有关主管部门和各区、县 进行交流，并 为本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的新购、新建评议提供决策依据。

第九条（信息核查）市科委对管理单位报送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年度抽查，年度抽查比例不低于管理单位总数的 10％；抽查情况经汇总后通过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 （鼓励措施）鼓励管理单位将自建的科学仪器设施信息库通过本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发布。鼓励管理单位将以非本市财政资金购置、建 设的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的基本信息予以报送。管 理单位报送基本信息并且将其共享服务信息备案的，可申请共享服务奖励。

第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的处理）管理单位未按照本办法第四条规定报送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相关信息的，由市科委责令限期改正；管理单位应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适当处理。限期内仍不改正的，相关主管部门应将其作为新购、新建大型科学仪器设施评议的参考依据之一，并不再受理其下一年度共享服务奖励申请。

第十二条（施行日期）本办法自 2007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